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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金规则”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是人类道德文明的集中体现，被传统伦理学誉为“理论之

母”。美国哲学家辛格更是称其为“具有无可估量价值的人类第一行为原则”[1]。一方面，“道德金规

则”体现了人类爱，表征人类的道德关爱，另一方面，“道德金规则”体现了人际正义，表现为人际行为

的法律原则。进入现代社会后，由于全球化、价值多元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道德金规则”的基本理

念逐渐演进并表现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本文拟通过对“道德金规则”的梳理分

析，提炼“道德金规则”蕴涵的人际关系基本原则，为人类和平共处提供道德和法律共识基础，重拾对

人类道德理想的信心。

“道德金规则”的伦理本质、

人性基础与道德理想

左秋明 何云峰

内容提要 作为“道德规范的第一准则”和道德问题的“元定理”“元规则”，“道德金规则”聚焦于“人类

如何对待同类”的重大哲学命题。“道德金规则”并非人类“最高尚”的道德准则，而是基于人类的“道德恶行”

从人类生存体验及人之本性的需要出发，从人类“感同身受”的人生体验中凝练出来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是“人类对待同类”行为中对于“合宜性”及“公正性”的基本价值判断。“道德金规则”体现为公正和仁爱。提

炼“道德金规则”蕴涵的人际关系基本准则，可为人类和平共处提供道德和法理共识基础，有利于重拾对人

类道德理想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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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effrey Wattles, The Golden Ru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
39



“道德金规则”的伦理本质、人性基础与道德理想

2019/4江苏社会科学



伦理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9/4· ·

and Bruce Chilto(2008)[1]、Scott Forschler(2012)[2]等。

对“道德金规则”精神做出代表性解读的主要有康德、孔汉思（Hans Küng）等人。现代西方伦理学

奠基人之一的康德把“道德金规则”的精神解释为“绝对道德律令”，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论断[3]，首次

明确把“道德金规则”的对象限定于人际关系。汉学家孔汉思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倡导全球普

世伦理，他归纳了“道德金规则”的两个基本原则：（1）每个人都必须得到符合人道的对待；（2）“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孔汉思全球伦理的第一条基本原则与康德的“尊重人性”及孔子的“爱人”原则相呼应，

而第二条原则则与康德的“普遍律令原则”、孔子的“恕忠之道”（尤其是“恕道”）相契合[4]。

在中国语境中，“道德金规则”主要表现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论断。此

即“道德金规则”的“否定式”。在《论语》中还有一种“肯定式”表达，即“己 语

论

语

普遍律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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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伦理，原因在于价值的多元性。（7）“道德金规则”“黄金地位”丧失的根源问题。有学者认为，

“道德金规则”“黄金地位”的丧失是基督教道德金律内部隐含的普遍公正原则与人际关爱原则矛盾冲

突的结果[1]。

纵观“道德金规则”国内外研究现状，“道德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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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状态，正是“道德金规则”“公正原则”的具体表征之一。

第四，“道德金规则”是互惠性关系。对等并不意味着互利，仅仅对等也不符合“道德金规则”的本

意和初衷。比如常说的“以牙还牙”是对等的，但“以牙还牙”是一种复仇，不符合“道德金规则”的“公

正原理”。“道德金规则”追求一种“互惠交换”，且必须是等价的，这才符合“公正原则”的要求。

综上，“道德金规则”的实质问题是公正问题，其核心理念和精神则是“公正原则”。

三、“道德金规则”的人性基础

传统“道德金规则”在现代社会遭遇冷落，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极为重视技术、竞争和利益。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竞争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古代传统的集体原则和道德理想被现代社会的

市场交换规则取代。

“道德金规则”所构建的共同道德理想在现代竞争社会不被认可，社会个体对“道德金规则”的价

值理想的实现失去信心，从而放弃了“道德金规则”的道德理想追求。同时，学界对“道德金规则”的误

解和过高期待可能也是导致“道德金规则”现代命运的原因。

“道德金规则”既然是中外文明公认的的道德发明，说明它包含共同的价值和道德理念。为了继

续保持竞争社会的道德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对“道德金规则”进行再认识，厘清对“道德金规则”

的认识误区。

误区一：“道德金规则”是最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因而包含了最高的道德理想和信念。

误区二：基于文化价值差异和人类缺乏价值共识否定存在共同体验和情感共鸣。

误区三：“道德金规则”万能论。以为“道德金规则”之所以为“金”就在于它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道

德问题。

这些误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对“道德金规则”理解不当。

首先，“道德金规则”并非人类“最高尚”的道德准则，否则“道德金规则”也无法成为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人类的共同发明。恰恰相反，人类是迫于“道德恶行”的泛滥，从人类生存体验及人之本性的需要

出发，从“道德恶行”给人类带来的“感同身受”的人生体验中凝结出来的“最低”的道德准则，其目的是

让人类能够以“最低水准的道德”对待自己的同类。这种“最低水准的道德”就是“无害原则”。世界上

没有哪个民族愿意被别的民族歧视、侮辱或伤害。这是不需要逻辑论证的人类共同规则和共同价值

需求。这是“道德金规则”的“否定”表达式。

其次，“道德金规则”的核心问题是判断人类对待同类的行为中哪些是“合宜的”“公正的”。“道德

金规则”包含人类共同的价值，即世界上所有人和民族都希望被别的人和民族尊重善待。这是“道德

金规则”的“肯定”表达式。尽管人类对“道德金规则”的具体阐发不同，但我们至今还没有遇到哪个民

族不希望被其他民族尊重、优待的个案。

最后，“道德金规则”的根本核心问题被边缘的次要问题冲淡、掩盖，致使“道德金规则”“丧失”了

共识基础。“道德金规则”的“主流问题”“主流诉求”从来都是一清二楚的，包括“仁爱原则”和“无害原

则”。而“我想要的不同于你想要的”之说，掩盖了主流诉求、主流问题，不足以成为“道德金规则”缺乏

共识的例证。

总之，我们无法要求“道德金规则”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否则，“道德金规则”将不成为“道德金规

则”，而成为“万能的上帝”（all-mighty God）。“道德金规则”之所以成为“道德金规则”恰恰就是因为它

认可并在“最低要求”方面回应了“人类如何对待同类”的重大哲学问题，才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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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共同价值观。由此可知，“道德金规则”并非人类的“至高理想”，而是人类的“共识伦理”和“底线

伦理”，错解了这一点，就会导致对“道德金规则”的误解和误判，并进而导致对“道德金规则”元定理丧

失信心以及对人类道德理想的动摇。

四、“道德金规则”的道德理想意蕴

“道德金规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经过长期道德实践形成的道德共识，是道德的“元规

则”，这一“元规则”暗含人类道德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无害原则”和“仁爱原则”。

第一，“无害原则”由“道德金规则”的否定式表达，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设定了人类道德的

一个最基本、最起码的基本法则，即“互不侵犯”。它是人类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最基本前提和最起码

条件，否则人类社会将会进入霍布斯所称的“战争状态”，将与“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毫无区别。法律

是保障人类不互相伤害的最基本的规则，是最基础的人际关系法律，它保障人类社会能够在最起码的

秩序中得以正常运行。

第二，“仁爱原则”由“道德金规则”的肯定式表达，即“己所欲，施于人”，它设定了人类道德的一个

较高层次追求，即“仁爱”。它是人类在遵守“无害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努力的方向，即人类在互不伤害

的同时，还应具有“仁慈”“爱人”的美德，应为了自己、他人乃至人类的幸福承担互相支撑、互相帮助的

责任。

“道德金规则”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跨越疆土边界而成为举世公认、不带有任何阶级色彩的

共同伦理原则，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基于人性最基本的自然法而凝练了人际关系准则的精华，为人类行

为设定了基本准则，从而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道德基础。这正是人类精神文明持续发展不竭

的道德动力。

“人类‘不希望被伤害’的本能成就了人类的第一个道德共识，即道德金规则的第一个原则——‘无害

原则’，而人类在困境中‘希望被同类帮助’的本能又成就了人类的第二个道德共识，即道德金规则的

第二个原则——‘仁爱原则’。正是人类的这两种‘本能善’——无害和仁爱——才使人类生活变得和

谐顺畅：‘无害原则’保障了人类基本的生活秩序，‘仁爱原则’则像‘道德润滑剂’一样使这种基本秩序

更加充满人文气息，因而使人类社会区别于与其共生共存的另一个生命世界——动物界。”[1]

“道德金规则”诞生的背景是人际冲突，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首先是物质价值层面的冲突。物

质价值层面是人类最初始的需求，涉及所有权的观念。物质权利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人类的共同价

值需求（无阶级的原始社会除外），这一权利不涉及不同人类的文化价值差异。这是“道德金规则”发

挥作用的最理想领域。在此领域可以适用“无害原则”。我不欲别人侵害我的财产权，自然我也不欲

侵害别人的财产权。因此，此时的“道德金规则”可以被建构为一条法律规范。

其次是文化价值层面的冲突。在古代，人类社会主要存在物质利益的冲突，文化价值的冲突还没

有到来或者没有今天这么明显，但是随着人类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发展，文化和文明的冲突到来了。而

在文化价值领域很难达成“道德金规则”的共识基础，因此可以适用“和而不同”的“尊重原则”。而事

实上，人类对“道德金规则”的最初期盼并不内含人类的文化价值选择，因为在此处可能永远难以达成

“道德金规则”的共识基础。

“道德金规则”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如何对待同类”的哲学问题，实质则是公正问题和仁爱问题。

[1]秋明：《道德金规则的行为学原则分析》，〔长沙〕《伦理学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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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交融进步的现状，结合当今全球化发展趋势，可以把作为道德问题的“元定理”

和“元规则”的“道德金规则”分解为若干相关的具体原则。“公正原则”可以分为“平等原则”“无害原

则”“普遍原则”“自由原则”“互惠原则”；“仁爱原则”可以分为“宽容原则”“和


